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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師個人學術資訊系統－產學合作計畫案操作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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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教師個人學術資訊系統－產學合作計畫案操作步驟

項目 步驟

第一階段：申請

(上傳合約書、計畫書)

1.進入學校首頁→教職員→教師個人學術資訊系統

2.輸入使用者代號(教職員工編號，第 1個數字不得

為 0)，密碼(預設為身分証字號，第 1個字母需大

寫)
3.新增產學案件

4.資料完整輸入儲存完成後，列印「用印申請表」連

同合約書乙式 4份、計畫書 1份送至系(所)學部、

學院、中心審核

5.開立領據，請進入系統列印「開立收款收據\預支

經費申請表」，送至系(所)、中心審核

6.預支經費，請進入系統列印「開立收款收據\預支

經費申請表」及「請購單」，連同經費到校證明送

至系(所)學部、學院、中心審核

7.進系統上傳計畫書及雙方用印完之合約書

8.完成第一階段教師確認→系確認→研發處確認

第二階段：結報

(上傳結案報告、

經費到校證明)

9. 進系統上傳結案報告及經費到校證明

10.經費核銷結報，請進入系統列印「結報申請表」、

「結報經費明細表」、「經費結報單」、「結案

報告自我檢核表」

11.完成第二階段教師確認→系確認→研發處確認

變更申請

12.請上學校首頁→教職員→教師個人學術資訊系統

→欲變更之產學合作案(需第一階段完成)點選「修

改」→是否申請變更選「是」→勾選欲變更之項目

後，點選儲存變更項目→下載「內容變更申請書」

連同廠商變更同意書乙式 4份送至系(所)學部、學

院、中心申請審核

13.將變更同意書連同原合約書合併 PDF檔案，進系

統回第一階段合約重新上傳並上傳用印之廠商變

更同意書，並依序完成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之教師

確認→系確認→研發處確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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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教師個人學術資訊系統－產學合作計畫案步驟說明

步驟 1：進入學校首頁，點選【教職員工】

步驟 2：進入【教師個人學術資訊系統】

步驟 3：登入資訊系統

【使用者代號：教職員編號；密碼：預設為「身分證字號」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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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步驟 4：點選【產學合作計畫案】，進入系統填寫資料

註：填寫資料類別請參閱【產學合作填表說明】

步驟 5：點選【新增資料】，開始新增產學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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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步驟 6-1：依系統格式填入產學合作案之各項基本資料

資料項目 填寫說明

活動年度：
為合約開始年度。(例：開始日期為：101年 8月 23日，活動

年度即為「101」)

教師資料：
教師姓名 為填表教師姓名(由系統自動帶入)

系所中心 為填表教師任教之系所中心 (由系統自動帶入)

計畫案號：
為計畫編號，請依合約書計畫案號、核定公文發文字

號或國科會核定之計畫編號填入

計畫案名：
為計畫名稱，請依合約書計畫名稱或核定計畫名稱填

入

專案類型：
請依計畫內容選取專案類型【類型定義可參考類型 定義說

明(如紅框 1)】

執行期間：
開始日期 合約註明或核定公文之開始日期

結束日期 合約註明或核定公文之結束日期

工作類別：
請選擇主持人、共同(協同)主持人，若為共同(協同)主
持人不需填寫至⑬

主持人資料：
請填入主持人之 E-mail、校內分機與手機號碼或家用

電話號碼

合作機構資料：
請填入主要合作機構名稱、聯絡人姓名、職稱、E-mail、
電話與手機號碼

協同主持人資料：

請依表格格式填入共同(協同)主持人之各項資料

註：

1.若資料需刪除，請按【刪除(紅框 2)】
2.若需新增資料欄位，請按【+增加(紅框 3)】
3.依主持人填入共同(協同)主持人資料筆數， 系統將

自動帶出人數(如紅框 4)














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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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步驟 6-2：依系統格式填入各項資料

資料項目 填寫說明

⑪跨校計畫： 若專案為跨校計畫請請勾選【是】，並選擇主持學校類別。

⑫計畫金額：

1.以合約或其他具合約效力證明文件為依據

2.計畫總金額=政府出資金額+企業出資金額+其他單位出

資金額+學校出資金額。

註：【其他單位】包含其他大專校院及其附設醫院和育成中心、法

人機構、學會、專業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利機構、國外機構等，

例如：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、各級醫療院所、農會、漁會、

信用合作社…等。

3.為實際入學校帳戶金額且由學校執行之經費。

4.計畫總金額包括以下項目者，應予扣除：

(1)資助校外其他執行單位

(2)校外其他單位的自籌經費，非由學校執行之經費

(3)合約明訂為智慧財產權衍生應用之收益

(4)委訓案之學員自費金額

⑬經費預算： 依計畫執行填入各項經費預算。【管理費應為計畫總金額之 10%】

⑭主要經費來源：
主要經費來源之機關分類，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

註：【學校】係指本身所屬學校，其他學校請選填其他單位

⑮經費來源單位：
填寫主要經費來源單位名稱，若有兩個以上的經費來源，可

於【次要經費來源】填寫單位名稱。

⑯受惠機構名稱：
因本專案而受惠之機構名稱，可填寫多筆。

註：受惠機構指政府機關或依法登記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者，非指本校

⑰合作委託單位名稱： 合作委託單位四欄，請至少填入一欄資料。

⑱轉入(出)計畫：
此專案若為由他校轉入或已轉出至他校之專案，請勾選

【是】。（系統預設為否）

⑱

⑰

⑮
⑯

⑭

⑬

⑫

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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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步驟 6-3：依系統格式填入資料，完成後按【儲存新增資料】

資料項目 填寫說明

⑲申請獎助：
是否申請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，如選取【是】，即出

現提醒不得申請獎勵之計畫類型，畫面如下圖 1。

⑳獎助審核： 由研發處每年(6月)於學審會審核結束上網修正填寫

○21第 1階段資料上傳： 上傳用印後合約書與計畫書(PDF檔)，於步驟 10上傳

○22目前狀態： 顯示目前資料狀態。

⑲

⑳

○21

○22

註：請老師確認是否需申請獎勵，因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

補助經費申請是由此欄位篩選資料產生，故請老師務

必確認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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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步驟 7：進入【修改】，可進行資料修正與輸出申請表格

步驟 8：
1.資料修正：完成資料修改後，請按【儲存修改()】。

2.資料刪除：若資料需刪除，請按【刪除資料()】即可刪除此筆資料。

3.輸出表格：確認資料無誤，可匯出【用印申請表、合約書範本與計畫書()】與

可同時匯出【開立收款收據與預支費申請表、請購單()】或於步驟

13匯出。

步驟 9：確認資料無誤並將下列匯出之文件，且合作單位用印完成，即可

送出並依校內行政流程完成用印作業。

 用印申請表：1份

 

 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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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計畫書：1份

 合約書：4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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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步驟 10：上傳完成用印之合約書與計畫書(註：按選擇檔案()上傳合約書與計

畫書之 PDF檔)，並按【資料確認()】將資料送出至系所中心與

研發處進行第 1階段確認

步驟 11：確認資料無誤，資料確認送出後，即不可再修改資料

步驟 12：資料送出後，可於畫面顯示，該案處【教師確認】狀態。

註：

確認狀態 資料作業情形 資料權限

教師儲存

教師可分別於下列兩個階段進行填報作業：

第 1階段：修正資料與上傳合約書、計畫書

第 2階段：僅能上傳結案報告，不可作資料更動作業

教師

教師確認
教師確認資料無誤，送出至所屬系所中心審核，此階段

無法修正與上傳等作業
系所中心

系退回 系所中心審核資料有誤，資料退回於教師 教師

系確認 系所中心審核確認資料無誤，送出至研發處審核 研發處

研發處退回 研發處審核資料有誤，資料直接退回予教師 教師

研發處確認 研發處審核確認 2階段資料皆無誤



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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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步驟 13：可於此階段或步驟 8輸出用印申請表等，同時匯出【開立收款

收據與預支經費申請表與請購單】。

步驟 14：經系所中心及研發處確認，資料即回至第 2階段教師儲存。

步驟 15：上傳結案報告與經費到校證明 (註：按選擇檔案()選擇結案報告與

經費到校證明之合併 PDF檔)，按【上傳結案報告與經費到校證明

()】，系統出現網頁訊息，確定後即將資料送出至系所中心與

研發處確認。



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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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步驟 16：進行結案作業，匯出結報相關表格。

步驟 17：將下列匯出之表格與原始經費單據完成用印或簽章，並依校內

行政流程完成經費結報作業。

結報申請表

結案報告自我檢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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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經費結報單

步驟 18：經系所中心及研發處確認，即完成系統填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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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教師個人學術資訊系統－產學合作計畫案變更申請步驟說明

步驟 1：確認第一階段為是，方可點選進入【修改】，可進行資料修正與

輸出變更申請書

步驟 2：是否申請變更選「是()」，勾選欲變更之項目，修改變更後的

正確日期、名稱、經費...等()。



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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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步驟 3：
1.資料變更修正：完成資料變更修改後，請按【儲存變更項目()】。

2.輸出表格：確認資料無誤，可匯出【內容變更申請書()、至產學網頁表單下載

廠商變更同意書()】。

3.提醒！如果要中止或撤案，請務必檢附【變更計畫檢核表()】。

步驟 4：確認上述資料無誤並將下列匯出之文件，且合作單位用印完成，

即可送出並依校內行政流程完成用印作業。

 變更申請表：1份







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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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廠商變更同意書：1份

 變更計畫檢核表：1份(中止或撤案必檢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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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步驟 5：將完成用印之變更同意書、廠商變更同意書及變更計畫檢核表合

併為一個 PDF檔案上傳「廠商變更同意書」(註：按選擇檔案()

上傳合併之 PDF檔)，並按【上傳廠商變更同意書()】將資料送出

即完成變更。






